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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全球平均氣溫上升、極端氣候事件頻

率與強度增加、冰雪消融與海平面上

升、海洋產生變化等現象，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

遷專門委員會（IPCC）綜合全球數千篇研究，

指出極可能全球暖化主要由人類活動造成。因

此，自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決定

控制大氣中溫室氣體；1997年《京都議定書》建

立國際碳交易模式；2015簽訂的《巴黎協定》更

具體化減碳目標與監督框架，形成因應氣候

變遷的機制。這個機制的特性是，透過碳

為計算媒介、以市場機制引導社會活動與產

業行為，也就是將環境納入經濟之考量，並且用

經濟之手段解決環境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在建

立這套機制的同時，《巴黎協定》的序言，特別

提到公正轉型和原住民族權利，並在第7條第5款

中，強調應將原住民知識納入氣候變遷的調適對

策。

文．圖︱官大偉（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教授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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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氣候變遷因應法與原住民族
台灣，政府自2002年起推動《溫室氣體減

量及管理法》；2017年行政院核定「國家氣候

變遷行動綱領」；2022年國發會提出「2050淨

零轉型『公正轉型』關鍵戰略行動計畫」；

2023年修法將《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更名

為《氣候變遷因應法》；總統府並於2024年成

立「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

以「2050淨零轉型『公正轉型』關鍵戰略

行動計畫」此一政策藍圖為例，其中，也強調

應注意再生能源開發對原住民族之影響，以及

保障原住民族權益。2023年通過的《氣候變遷

因應法》，該法第5條規範「政府應與原住民

族共同推動及管理原住民族地區內之自然碳

匯」，且「該區域內新增碳匯之相關權益應與

原住民族共享」。以上這些發展，都顯示出原

住民族在淨零碳排與公正

轉型中具有重要的角色。

隨著2050淨零碳排

（也就是要透過各種減排

措施，使「溫室氣體排放

量」和「經與透過自然或

技術手段移除、抵銷的

量」相抵，達到淨排放等

於零的狀態）之政策目標

的確立，眾多的政策方案

也逐一展開。其中，包括了對原鄉之新增碳匯

潛力的計算、碳匯治理的政策研究，乃至在原

鄉實際執行的ESG（企業社會責任）專案。然

而，因為資訊取得的落差，加上碳匯機制本身

涉及許多複雜的術語和概念，大多數的時候，

在族人了解這些政策、研究和專案之前，這些

政策、研究和專案已經來到部落並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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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儲存二氧化碳的天然倉庫。因土壤產生的碳吸存又稱為「黃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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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期《原教界》特以「碳匯治理與環境

經濟教育」為題，展開原住民族面對碳匯議

題，所應該有之「核心價值」、「治理制

度」、「社會溝通」等面向的思考。

核心價值面向的思考
首先，就核心價值而言，必須先了解這一

套以市場機制解決環境問題的方式如何運作，

進而釐清它存在著什麼樣的優缺點和根本性的

限制。

以市場機制，例如徵稅來抑制溫室氣體排

放量、排放權交易來形成生態補償作用，其優

點是可以用成本／效益考量，來施加壓力與提

供誘因，驅動社會活動及產業行為。另一方

面，為了要能夠在市場中運作，因此必須要有

明確可計算市場價值的單位，以及可計算市場

價值的方式。所以將所有的溫室氣體轉換成同

一個單位，也就是碳當量

（意指相當於多少的碳對

暖化造成的影響），並且

予以價格化，就是這一套

做法的基礎。這也可以為

將溫室氣體吸存（也稱為

碳匯）而不逸散到大氣之

中的行為（例如新植造

林）提供明確的獎勵（例

如經過計算後，將其造成的碳吸存量轉換成碳

排放權，在碳交易市場中轉換成金錢收益）。

從原住民族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機制有可

能創造新的收益，它會帶來新的機會，也會帶

來新的問題。在機會的部分，所有像台灣這樣

的墾殖國家（settler country），都在面對墾殖

者後代如何與原住民族和解共生的議題。其

中，歷史上因為墾殖者進入的土地需求，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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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碳」意指濕地、海洋系統產生的碳吸存。紅樹林是其中的一個來源。



生土地掠奪的歷史不正義，該如何解決，是一

大難題。土地歸還、金錢補償，是常見的做

法，但也有土地作為有限資源以及財政上實務

困難等問題。如果在承認原住民族土地自然資

源權的前提下，運用新的碳匯機制，創造新的

收益，或許是一個在土地議題上調和墾殖者後

代與原住民族之關係的作法。

但是，這樣創造利益的機

制，也潛藏著將原住民族土地之

意義過度簡化的危險。例如，原

住民族對於森林，有著豐富的知

識，森林不只是樹木的集合，也

是各種生物、生物之棲地、人們

活動記憶銘刻之地景，以及靈性

意義之所在的總和。如果基於市

場價值的創造，對於森林的管理

維護，被簡化為對於碳匯的管理

維護，那麼過去多元和豐富的森

林知識，會不會也因此而被邊緣

化？那麼會不會舊的不正義尚未

修復，新的不正義又再發生，是

必須慎思的。

治理制度面向的思考
若是釐清了什麼是該保留

的重要價值、什麼是政策過程中

應該注意和避免的事情，那麼則

要進一步面對這套機制中計算市

場價值的方式。在國際間也好，

在台灣現有的制度設計也好，若

要取得碳排放權，在市場中交

易，那麼必須是以新增的碳匯為

前提。換言之，就算原住民族生活空間、傳統

領域中有大量的森林，這些既有的森林，因為

已經存在並持續在維持固碳的作用，所以不會

被視為對「新增」碳匯有所貢獻。

當然，具有固碳能力的生態環境，不是只

有森林、還包含土壤、海洋等等，但是同樣

海洋中的藻類，也是「藍碳」的來源之一。

森林系統產生的碳吸存，又稱「綠碳」。相較於「黃碳」和「藍碳」，計算「綠碳」的方法學已

有較多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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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非新增碳匯，就不具有被轉換計

算為碳排放權的資格。面對這樣的計算

方式，若要對原住民族在碳匯治理上的

貢獻予以合理的評價，則有兩個可能的

方向：

第一，是在碳定價的部分，原住民

族地區新增碳匯的數量，可能不會如想

像中的大，但是還是有可能產生，例如

在原本沒有的土地上新植造林。那麼，

如果能夠考量當一塊原住民族土地上創

造出新增碳匯的同時，其達成的生態系

統服務、文化意義維護等等的價值，因

此予以較高的市場定價，就可以創造較

高的收益。更根本來看，若能結合原住

民族知識於碳匯計算的方法學設計，就

有更進一步的意義。

第二，是在非新增碳匯的維護，若

能讓原住民族社群參與既有碳匯的維

護，例如結合原住民族知識，參與森林

調查、建立在地監測系統、形成跨文化知識的

生態資料庫，並對這樣的貢獻給予合理的報

償，那麼即使並非新增碳匯，原住民族也可以

從中獲得合理的利益。這些報償可以是由政府

來加以支付，也可以是引進ESG機制，由企業

來善盡社會責任，認養支付該土地上之碳匯維

護工作，而由投入這些工作的原住民族獲得報

償。

接著，在制度上確立創造利益的方式之

後，還需要考量利益該如何分配。舉例來說，

私有之原住民保留地，有因造林而新增之自然

碳匯，在考量其多元價值後，可以成為地主之

碳權，而成為碳交易市場上交易的對象。傳統

領域土地，若是新增碳匯，則應該考量傳統領

域所屬之權利主體，建立基於原住民族社會文

化的權利安排與利益分潤機制。同樣的，傳統

領域中既有碳匯的經營維護之責任、報償之分

享，同樣也應該考量和該領域之權利義務相對

應之社會組織（例如部落、氏族、家族等等）

的角色。

社會溝通面向的思考
上述治理制度的進一步設計與執行，都應

該考慮區域與人群文化的特性，而對於這些特

性的掌握，就必須建立在足夠的政策溝通上。

所謂的政策溝通，並非單向的、政府對人民的

森林中不同的樹種有不同的固碳能力。



教育和灌輸，而是政府也必須向人民學習，理

解人民的需求和考量。

更進一步來看，碳匯治理，涉及的不只是

政府和原住民族族人，還包含多方利害關係人

（例如，在ESG專案中的企業、參與監測的學

術單位）之間目標的協商，以及對達成共同目

標之方法與行動的協調。在原住民族的地區，

它會是一個跨文化多方協力的過程。在這個多

方協力的網絡中，政府、企業固然要被教育，

學術界也有應該警惕的地方。

舉例來說，雖然學界經常自我期許要既能

掌握政府與市場邏輯，又能貼近部落文化，進

而扮演溝通的橋樑；但很多時候，學界也會忽

略了溝通過程中的不對等權力關係而不自知。

很多原本應該是要由部落、族人來進行自我表

達和詮釋的場合，過度強調精準控制時間、系

統性陳述的要求，都會產生

進入的門檻。因此，若忽略

了「學術」本身也有特定的

文化，將自己習慣的範式來

要求族人，就會使族人在過

程中被邊緣化。所謂的溝

通，必須建立在政府／企業

／學界／部落族人相互協助

彼此，增加跨越既有框架之

能力的基礎上。

結語
基於以上的思考，本期

《原教界》「碳匯治理與環

境經濟教育」專題，特別以

國科會「淨零科技社會科學

研究專案」與「原住民族社會永續科技發展平

台」合作之「原住民族自然資源權益保障與碳

匯治理」計畫團隊成員為核心，並邀請推動公

正轉型的政府機關代表、實際在教育現場推動

生態認證的教育工作者，以及推動產業轉型、

能源轉型、生活轉型的學者、企業、社區組

織，來進行重要概念的介紹、政策制度的分

析，以及實作經驗的分享，並輔以國際的案

例，希望在上述「核心價值」、「治理制

度」、「社會溝通」等面向的思考下，探討環

境經濟教育應如何帶入原住民族的觀點，也期

許參與這個專題之每一位貢獻者的協作成果，

也能夠做為一個媒介，成為社會溝通的一部

份。

按照目前國際間的碳抵換機制，新增碳匯(例如新植造林)才會納入可交易之碳權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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